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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

１４

：

４５

在广州市番禺大道北

５５５

号天安科技创新大厦

２１３

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深交所巨潮网

站刊登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结合投票审议，其中网络投票中的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中的互联网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２２

名，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８

，

５７０

，

４２４

股，约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１．６２４５％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

１

人，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２

，

４３２

，

２４０

股，约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０８２５％

；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股东

２１

人，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

，

１３８

，

１８４

股，约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４２０％

。 在征集时间内，公司未收到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薛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

机构代表均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征集投票权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其中第

１

、

２

、

３

个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均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第

４

个议案

以一般决议方式审议，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无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

、审议《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该议案需逐个表决

审议；

１．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种类、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立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

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１．３

激励对象所获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

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１．４

激励计划有效期、授予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

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

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１．６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

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１．７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

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１．８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

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１．９

股票期权授予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程序；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

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１．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

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６９

，

５０９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９１５

股反

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５７

，

００９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６％

；

１３

，

４１５

股

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２０８

，

５５７

，

００９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３６％

；

１３

，

４１５

股

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４％

；

０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会议上，公司监事会主席曾征民先生就关于监事会对《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中的激励对象的核实情况作汇报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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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

在广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华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总经理。 应参加会议董事七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公司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总经理也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广东海

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各项授权条件，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作为本

次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授权日，向

１２１

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３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权相关事项发表了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原为

６０

，

０００

元

／

年（含税），结合目前市场薪酬水平

并参考其他相类似上市公司的标准，董事会建议将独立董事津贴调整为

８０

，

０００

元

／

年（含税），从

２０１１

年

度开始执行。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津贴事项的独立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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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广东

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了独立的同意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关于核查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等议案。 上述会议之后，公司将有关激励计划的申请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沟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补充

和完善，形成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获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予以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发表了独立的同意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

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

稿）》 及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广东海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议案。 会议上，公司监事会主席曾征民先生就关于

监事会对《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激励对象的核实情况作汇报

说明。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独立董事对授予

股票期权的授权日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股权激励的首次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并同意向符合

授权条件的

１２１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３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于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２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二）董事会关于授予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

１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经董事会审核，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内均未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所有激励对

象最近

３

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作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对象的

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所有激励对象均不存在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

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授予股票期权激励的情形；且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广

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

三、股票期权的授权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

１

、股票期权的首次授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

、授予股票期权的对象及数量：

员工

分类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

权数量

（

万

份

）

标的股票占授

予时总股本的

比例

公司高管

田丽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

董事会秘书

５０ ０．１７％

冯宝峰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３０ ０．１０％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

、

管理

、

业务人员

５３５ １．８４％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核心技术

、

管理

、

业

务人员

７４５ ２．５６％

合计

１

，

３６０ ４．６７％

四、股票期权成本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

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受最终期权

行权数量等因素影响，公司预计的成本总额会与实际确定的成本总额会存在差异。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根据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核查，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并假设

此

１２１

名激励对象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权， 根据计算得出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期内的费用

估算如下：

年份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合计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年

摊销费

（

万元

）

３

，

１３２．３１ ４

，

１６４．４３ ２

，

８４７．５０ １

，

４８７．５０ ３５６．６６ １１

，

９８８．４０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该授权日符合《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

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规定。

２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的名单

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

１２１

名激励对象授予期权。

六、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激励对象进行核实，认为： 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

、

２

、

３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条件，其作

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激励计划已

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授权日的确定、海大集团董事会决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

象获授股票期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八、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

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关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会议

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出席、列席会议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

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曾征民先生主持。

会议以回收表决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

监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激励对象进行核实，认为：

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

、

２

、

３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的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点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刊登的

２０１１－

０２３

号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控股股东深圳市海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９２

，

４３２

，

２４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６６．０８２５％

）《关于增加

＜

公司修改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临时提案的函》。

《关于公司修改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结合目前市

场薪酬水平并参考其他类似上市公司的标准，建议将独立董事的津贴由原

６０

，

０００

元

／

年（含税）调整为

８０

，

０００

元

／

年（含税），从

２０１１

年度开始执行。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深圳市海大投资有限公司建议在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中增加该临时提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截止本公告发布日，深圳

市海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

以上的股份，该提案人的身份符合有关规定，提案程序合法，公司董事

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第

１５

项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各项

股东大会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现将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重新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点。

（三）公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５５５

号天安科技创新大厦

２１３

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公司上市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二）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如下：

１

、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７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８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９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

、《关于变更广西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募投项目的议案》；

１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以上议案请查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告

１４

、《关于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请查阅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告

１５

、《关于公司修改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另外，会议将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汇报。

其中，第

８

、

９

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属于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

（三）上述

１－１４

项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５５５

号天安科技园创新大厦

２１３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三）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

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

记。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

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

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

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二）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会务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田丽、黄志健、卢洁雯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３９３８８９６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０

）

３９３８８９５８

联系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５５５

号天安科技园创新大厦

２１３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１４００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深圳市海大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

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临时提案的函》

（四）其他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附件

１

：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出席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

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３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５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７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

８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９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２

《

关于变更广西海大饲料有限公司募投项目的议案

》

１３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１４

《

关于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１５

《

关于公司修改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

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

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个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

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７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西湖工业区信息产业园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周雪莉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９－８６１８８１３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６９－８６１８８０８２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８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刊登了《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三）会议地点：河南省孟州市韩愈大街

１４６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

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不必为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事项：

序号 事 项

特别决

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

否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否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否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否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否

６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否

７

《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否

８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

否

９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否

１０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否

１１

《

关于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

务报告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否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相应的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公告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告信息。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出席会议办法

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三点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

其委托代理人皆可参加本次会议。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代理人须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证明书、身份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并请认真填写回执，以便

登记确认，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上资料须于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４．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一）联络方式

联系人： 汪庆领 刘向宁

联系电话：

０３９１－８２９８６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３９１－８２９８９９９

邮编：

４５４７５０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回执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６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７

《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８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

９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

注：对于以上议案，请在该议案后选定的选项上“

√

”以示选择该项。 每项议案只能选一个选项，多选、

不选或以其他方式选择视同弃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委托人营业执照（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股，拟

参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 电话

：

身份证号码 电子邮件

：

股东账号 地址

：

持股数量 邮编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１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分红派息比例及转增比例：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同时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除息、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一、通过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１．

分配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２１

，

５２１

，

０８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

元（含税），

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４２

，

１５２

，

１０８．００

元（含税）。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２１

，

５２１

，

０８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共计转增

８４

，

３０４

，

２１６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５０５

，

８２５

，

２９６

股。

三、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

除息、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四、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全天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派发现金红利实施办法

（

１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合肥科聚高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杭州康帛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安徽省技术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黑龙

江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信息技术开发

公司、安徽长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

１２

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直接发放。

（

２

）除上述股东以外，公司其他股东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３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

代扣个人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

（

４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所

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０

元。

（

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对

于

Ａ

股的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由公司按

１０％

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

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或者（

２

）以居民企业身

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

的现金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

居民企业股东后，则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人民

币

０．０１

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

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

６

）对于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２．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转增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每位股

东按分派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一股，直至实际分派

股份总数与本次分派股份总数一致，如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六、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股

）

转增数

（

股

）

变动后

（

股

）

股份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７１

，

５２１

，

０８０ ５４

，

３０４

，

２１６ ３２５

，

８２５

，

２９６ ６４．４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５９

股份合计

４２１

，

５２１

，

０８０ ８４

，

３０４

，

２１６ ５０５

，

８２５

，

２９６ １００

七、按新股本摊薄后计算的上年度每股收益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以新股本总数

５０５

，

８２５

，

２９６

股为基数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基本

每股收益为

０．５０８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证券部）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１１１８

号出版传媒广场

１５

楼

邮编：

２３００７１

电话：

０５５１－３５３３０５０

、

３５３３０５３

传真：

０５５１－３５３３０５０

九、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20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在新

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528

号天康企业大厦

12

楼公司

2

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

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7,924,64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01%

。 会议由董事长杨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7,924,64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2

、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7,924,64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3

、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7,924,64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4

、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7,924,64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5

、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01,228,721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5.84%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弃权

16,695,92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4.16%

；

6

、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01,228,721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5.84%

；反对

16,695,928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14.16%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7

、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31,227,64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关联股东新疆天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8

、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发放

2010

年度计提的激励基金情况说明》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7,924,64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9

、 审议并通过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7,924,64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杨玉玲律师、郭玉涛律师出席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

认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日


